
扬州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定稿申请表

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	硕士生姓名
	
	入学时间
	
	论文答辩时间
	

	导师姓名
	
	学科/专业
	

	硕士学位论文题目
	

	硕士学位论文存在问题及修改情况
	原论文存在的问题及需修改情况：

	
	所作的修改情况：

论文作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指导教师是否同意该硕士生学位论文提交答辩的审定意见：

指导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注：1.本表与定稿的硕士学位论文一起交学院办公室备案。


